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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理科技大學印信章戳使用管理辦法 

 

 

104.08.24  104 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第 1 條 為確立本校印信、章戳典守及使用規範，使各單位申請蓋用印信、章戳作業明確化，

依據行政院頒布「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」及本校實際需要，訂

定本辦法。本校各種文件須蓋用印信時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，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印信，係指校印（大小校印、鋼印）、校長職章、校長簽名章（中、英文）。 

第 3 條 本校任何文件非經校長判行或校長授權人代判，或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各層主管判發

者，不得蓋用印信或章戳，亦不得以不辦文稿文件蓋用「印信申請表」迴避簽辦方式

代之。 

第 4 條 本校校印、支票及銀行領款等財務專用章暨各單位章戳印鑑，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5 條 印鑑之登記與保管  

一、本校印信、章戳由總務處文書組指定保管人員專責典守及用印，如有遺失或冒用

情事，由保管人員負完全責任。 

二、開立支票印鑑與支票應由不同人員保管。 

三、印鑑管理單位指定專人負責印信之製發、換發、補發及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之盤點

等工作，並設置「印鑑保管單」拓具印模並編列成「印鑑清冊」，作為保管紀錄。 

四、各式印鑑之保管人員應監督印鑑之使用及管理，如有遺失或誤用應自負責任並受

議處。 

五、保管人員如有變更，應確實辦理移交手續。 

第 6 條 印鑑之啟用及蓋用 

一、蓋用印信應視文件之性質、內容、對等原則及慣例等配合辦理用印。 

二、本校各單位對外發文時（不論紙本或電子文），應依公文處理程序送秘書室陳核，

再送至文書組蓋校長職章或條戳。 

三、校長出缺由代理人代理校長職時，學校公文應由校長署名者，由代理人署名。校

長因故不能視事，由代理人代行校長職務時，學校公文，除署校長姓名註明不能

視事事由外，應由代行人副署職銜、姓名於後，並加註「代行」二字。學校附設

單位基於授權行文，得比照辦理。 

前項代行之文稿，如延至校長視事後繕發，仍應照原稿由代行人副署。 

四、一般公文蓋用機關印信之位置，以在首頁右側偏上方空白處用印為原則，簽署使

用之章戳位置則於全文最後。 

五、屬於證明校內同仁身分之保證書等文件，除蓋校印外並應副署蓋用「證明保證人

或證明人身分，不負其他責任」之章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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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公文及原稿用紙在2頁以上者，其騎縫處均應蓋（印）騎縫章。 

七、附件以不蓋用印信為原則，但法令另有規定須蓋用印信者，依其規定。 

八、副本之蓋印與正本同，抄本（件）及譯本不必蓋印，但應分別標示「抄本件）」

或「譯本」。 

九、影印文件申請用印，先由經辦單位(人)加蓋「核與正本相符」章戳並蓋章證明後

再行請印。 

十、各類印信、鋼印及中英文章戳得視文件內容之性質，分別蓋用，以應實際需要。 

十一、文件經蓋印後，由監印人員在原稿加蓋監印人員章，送由發文單位辦理發文手續。 

第 7 條 用印申請 

一、不辦文稿之文件，如需蓋用印信時，除有特殊規定外，應填具用印申請單，核示

單內應詳述用印文別、受文者、主旨、用途、份數及蓋用日期等項目，並檢附該

案有關之文件正本一份及影本一份（由文書組存查），經業務單位主管及會辦單

位主管簽章，陳請校長核准後始得用印。 

二、印信蓋用時，總務處文書組應備置印信蓋用登記簿，對於已核定需蓋用印信之文

件，應載明蓋用印信之收（發）文字 號，用印後申請單應妥為保存，以備查考。 

前項印信蓋用登記簿及用印核示單於新舊保管人員交接時，應併同印信移交。 

三、學生各類獎助學金申請書，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或進修部學務組統籌申請用印；

個別申請證明者，應會簽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或進修部暨進修院校學務組，再陳請

校長核准後用印。 

四、修業、轉學證明書、補發畢業證明書、畢業證書影本加蓋校印、畢業證書學籍資

料更改、臨時畢業證書、保留入學資格證明書、休學證明書等文件，日間部授權

由教務長核准後用印，進修部授權由進修部主任核准後用印、進修院校授權由校

主任核准後用印。 

五、本校各單位申請於契約或合約書用印時，承辦人應於用印申請單上填具締約雙方

全名、標的物或約定簡要內容、合約金額、訂約日期等完整資枓，並會簽承辦單

位，再送陳校長核准後用印。 

六、繳交或退還保證金或押標金等之申請用印，應填妥金額、往來銀行、帳號、廠商

等相關資料，依原奉准之簽案提出申請用印。 

七、本校各單位採用定型化契約簽訂立契約者，如有增減修正文字時，應重新繕打製

作後再行簽約用印，不得僅由訂約相關人於增、刪處簽章或由對方自行蓋校對章

或承辦員職名章方式代替。 

八、契約書製作完成後，如發現僅極少數非重要性文字誤植，為免影響簽約時效，得

由簽約人於更正處簽章；而毋需重新繕打合約。 

九、本校各單位因業務需要，印製大宗定型化公文書（包括證書、獎狀等），須事先

套印印信、章戳者，應併附樣稿，敘明用途、印製數量、編印起迄號碼專案簽准

後，交由監印人員登錄並提供印模套印。套印期間應派員至現場監印，1個月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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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套印完畢之印模及版模收回繳交監印人員銷毀，或指定人員妥為保存。 

第 8 條 監印 

一、監印人員如發現原稿未經判行或有其他錯誤，應即退送補判或更正後再蓋印。 

二、監印人員對行文單位兼有電子交換及非電子交換之文稿，應核對其清單無誤後，

使得於非電子交換公文蓋印，並循發文程序作業。 

第 9 條 印鑑製發(換發)或補發 

一、本校申請製發校印，應依「印信條例」及「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

銷辦法」規定，填具「製發印信申請表」，逐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。 

二、本校各單位戳印鑑製發(換發)或補發，由申請單位填具「印鑑製發(換發)或補發

申請表」，說明製發(發)或補發申請之用途及正當理由，會簽文書組，校長核定

後，統一由文書組製發，並拓印存查後，交業務單位使用。 

三、印鑑損毀或遺失時，如屬對外登記之印鑑，保管人員應向該印鑑之登記機構報備

並依規定公告作廢，另填具「印鑑製發(換發)或補發申請表」敘明毀損(遺失)之

事由、經過，經核決權限核准後補發。 

四、換發印鑑，保管單位應將原印鑑繳回文書組，並依印鑑銷毀程序辦理。 

五、遺失之印鑑尋獲時，亦應依印鑑銷毀程序規定辦理。 

第 10 條 印鑑繳銷 

一、印鑑之銷毀應由保管人填具「簽核申請書」，依印鑑之製發、換發及補發程序辦

理繳銷手續，不得再行使用。 

二、印鑑繳回文書組未銷毀前，文書組應將印鑑截角。 

三、已繳回待銷毀之印鑑應由文書組統一銷毀，並由秘書室監毀。 

第 11 條 特別事項 

一、本校各單位用印如需蓋於表單特別位置時，申請人應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，以便

正確用印。 

二、本校各單位製作各種文書不得預留空白於用印後再自行補填（特殊情形者應專案

敘明簽准）。 

三、簽辦公文中如已敘明用印之「主旨、文別、受文者、用途、簽約對象（廠商、個

人）及蓋用日期等項目」，得依「簡化文書作業流程」、「公文節能減紙方案」

之原則辦理，以替代「蓋用印申請表」。 

四、本校關防基於安全理由，不得外借攜出，若為投標計畫之需，應簽請校長核可後，

以授權方式處理（用印於授權書及投標人參與投標）。完成標案之文書應依程序

簽會相關單位，並陳請校長核閱。 

第 12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行政院頒布「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」

之規定辦理。 

第 13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